
购买非还建住房提交材料填写说明
(更新版)

职工须提交的材料（以下所有材料需一式两份）：

1.无房户

⑴《广西区直单位职工申购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非还建住房审查表》（注：

双面打印，一式两份，单位名称要与单位公章一致）；

⑵申请人、配偶及其他共同申请人的身份证、户口本（复印件）（注：户

口本上下页需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）；

⑶申请人与配偶的结婚证；（复印件）

⑷申请人、配偶与其它共同申请人的关系证明材料（如：户口本、出生

证明、派出所证明等）；

⑸未婚的职工应提交未婚声明（式样一）；离异未再婚的职工提交离异未

再婚声明（式样五）；

已婚职工如有一方过世的应提供相关证明（医院死亡证明或派出所出具

死亡注销证明）；

⑹1994 年 1 月 1 日至申购期间，有工作调动的职工必须提供原工作单

位及原工作单位所在地市（县）房改部门出具的住房状况证明（式样二）

离婚的职工应提供离婚证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，94 年 1 月 1 日以

后离婚的提供原配偶工作单位（可承诺，填写承诺书式样七（双面打印））及

原配偶工作单位所在地市（县）房改部门出具的在婚姻期间的住房状况证明；

转业军人必须提供原部队房改部门出具的住房状况证明（式样三）；（注：

部队退伍的提供退伍证及退伍档案中的住房需求表（如有））

⑺户口不在南宁市的，须提供户口所在地市（县）房改部门出具的住房

状况证明（参考式样二，或直接由当地房改部门出具）；

（8）1994 年 1 月 1 日至今有户口迁移的（户口落户显示具体房号/门



牌号的及“服务住所”与房改住房地址不一致的），提供（单位）相关工作单

位证明或（住房地址）房产等其他证明；

（9）行政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须提供编制证，聘用人员、企业单位职工

须提供有效期内劳动合同复印件，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；

（10）所有购房者及配偶皆需填写式样七承诺书。从毕业开始填写，具

体到每份工作调动，时间需连贯，不能间断，若中途无工作则工作单位填写

“无”；

2.住房面积未达标户

除以上（1）--（10）以外，还须提供：

（10）原政策性住房房产证复印件；

（11）原政策性住房面积超 70 ㎡的，提供本人或配偶最高职务、职称

证明；

（12）原政策性住房是否扩建证明（式样四），若原房产已扩建，提供

扩建施工图纸或具有相关资质部门出具的测绘图纸。

其他注意事项：

户口在南宁市区内、未在外地工作过的职工，《审查表》内房改部门意见

及《住房状况证明》由我校前往南宁市房改部门查档；

户口不在南宁市区的，或在外地工作过的需自己前往户口所在地和工作

单位所在地市（县）房改部门开具住房状况证明（可参考式样二，房改部门

和工作单位共用一张或分开皆可）。若原单位不存在或其他原因不能出具证明

的，可由职工自己承诺;

房改部门名称，例如：南宁市/柳州市/桂林市住房制度改革委员会办公

室，其余地区依此类推，或去当地不动产交易中心、住建局咨询办理;

后附有范本，可参考。



式样一

未婚承诺

本人姓名： 身份证号码: ，

现申购位于 南宁市明秀东 路 179 号 广西中医药大学

（单位）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非还建住房。

本人从未在任何地点与任何人缔结婚姻关系,至签署此份承诺

时仍为未婚状况，未婚身份真实，无隐瞒政策性住房情况及骗购住

房行为，如有虚假，申购的上述住房自愿无条件退出。

签名（手印）：

签署日期：



式样二

住房状况证明

***同志（身份证号：*************），*年*月--*年*月在我单

位工作，工作期间未享受房改房、全额集资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市场

运作房和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非还建住房等任何政策性住房。

属地房改部门盖章签属意见 （原）工作单位公章

年 月 日



式样三

住房状况证明

***同志（身份证号：*************），*年*月--*年*月在我单

位工作，未在我部队享受房改房、全额集资房、经济适用房、市场

运作房等任何政策性住房。

年 月 日

年 月 日

部队后勤部营房处或军区房改办

等部队房改部门盖章签属意见

年

月 日



式样四

住房面积未达标户现住房情况说明

***同志购我单位（住房性质：房改房、全额集资建房、经济

适用价房）一套，房产证号*********，面积****平方米。该房（是、

否）扩建，实际面积与房产证（是、否）一致。

（如该房已扩建，写明扩建面积，并提供扩建施工图纸或具

有相关资质的部门出具的测绘图纸）

建房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

式样五

未再婚承诺

本人姓名： 身份证号码: ,于

年 月登记结婚至 年 月离婚至今未再婚。

现申购位于 南宁市明秀 路 179 号 广西中医药大学

（单位）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非还建住房。本人离婚后至此份承诺时

仍为未再婚状况，未再婚身份真实，无隐瞒政策性住房情况及骗购

住房行为，如有虚假，申购的上述住房自愿无条件退出。

签名（手印）：

签署日期：



式样七

承 诺 书

承诺人： ，身份证号： ，

工作单位： 。

本人申请办理 广西中医药大学 （单位）位于 南宁市

市 明秀东 路 179 号的危旧房改住房改造非还建住房《准购

证》，现向区直房改办做出如下承诺:

一、本人的工作履历情况

本人在以上单位工作期间：

1.未购（建）任何政策性住房；

2.双方或一方除购（建） 市 路 0

号 小区 栋 单元 层 号房外，未购（建）

其他任何政策性住房，属于住房面积未达标、且未参加过市场运作

序号
工作起止时间

（1994 年 1 月 1 日
至申购期间）

工作单位名称
单位地址

（详细到县或城区） 备注



方式建房的职工家庭。

二、本人户口簿（身份证）情况说明

1.本人在户籍地 省（自治区） 市（县）未

有工作经历和未购买任何政策性住房。（仅限工作至今未有上述户

籍地工作经历的情况填写）

2.本人户口簿（身份证）记载的 市（县） 路

号 小区 栋 单元 层 号房不属于本人享

受的政策性住房。

三、本人对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准确性和

有效性负责，如有弄虚作假、隐瞒住房情况及伪造相关证明材料等

情况，同意无条件清退该套住房，并承担一切不利后果。

承诺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

范本



其他共同申请人只需提

供身份证及关系证明



填写意向面积

申请人工作所在地皆为南宁市，可由项目向南宁市房

改部门查档，无需盖章，但户口不在南宁或在外地工

作过的需提供当地房改部门住房状况证明（式样二）

配偶工作所在地为南宁市的，可由项目向南宁市房改

部门查档，无需盖章，但户口不在南宁或在外地工作

过的需提供当地房改部门住房状况证明（式样二）

统一上交后由项目

交区直房改办盖

其他共同申请人只需提

供身份证及关系证明


